
檔號 :

保存年rp.

函

機關地址: 1 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泉路六段488號
傳真: (02)85907088 
聯絡人及電話:高玉麟(02)85907382

電子郵件信箱: mdl i feghk@mohw. gov. tw 

受文者: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05年2月 18 日

發文字號:衛部醫字第 1051660735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決議書l份

主話:有關李00藥師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規定，不服臺北市政府藥

師懲戒委員會104年1 月 20 日府衛食藥字第 10430546900號決議

書決議，請求覆審一案，業經本部藥師懲成覆審委員會依法決

定，茲檢送決議書1份，請查照 。

正本: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李00藥師

副本: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 台北市蕪師公會、本部醫事司(均令附件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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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十五號七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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絡校人員:劉玉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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